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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

第62号）中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

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

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形的，

还应当提交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和护送方案。

护送方案应当包含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送

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常情况处理等相关内容。

2018年，国务院对大件运输进行了大督查，在不同场合会议上，

多次提出对大件护送要规范行为和收费方式。

大件护送市场现状是既有自行护送，也有专业护送，少量的公安、

路政部门护送，大量的“黄牛”带路。大件护送市场呈现着“散、乱、

差”的现状。至今还没有一个成熟、权威的护送标准或规范来引导示

范大件运输护送行为。为规范大件护送市场秩序，引导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委员会特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申请编制《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

（二）主编和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编单位是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委员会，起草

单位由福建清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大件

运输公司、大连瑞桥金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湘重大件运输有限

公司、河南三超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驻马店市三超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弘鑫运输有限公司、辽宁鑫众诚大型设备运输有限公司、无

锡连福大件运输有限公司、厦门海潮大件运输有限公司、江苏安利达

大件运输有限公司、四川实威物流有限公司、淄博远通大型货物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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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起草人员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包括：黄以华、郭丙年、张文烜、彭海虹、陈

耀标、马功强、李金钟、武兴涛、薛军卫、常国华、刘金龙、王博通、

宋连福、曾辉武。

二、标准制定任务

制定大件运输护送标准，主要任务是围绕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所需

的、重要的、重型的、重大的装备的特性、特征以及大件运输过程中

关键环节与主要难点，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研究论证护送技术标准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标准的制定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12个方面：

1.大件运输护送的业务流程；

2.大件运输护送的技术要求；

3.大件运输护送的关键环节；

4.大件运输护送企业的标准；

5.大件运输护送车辆标准；

6.护送车辆配置标准；

7.护送人员配置标准；

8.配套设备配置标准；

9.护送线路说明；

10.护送操作要求；

11.异常情况处理要求；

12.护送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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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制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一）标准起草任务分工
起草人员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黄以华 福建清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起草标准框架和大纲以及标

准初稿主体内容的起草工作，参

与标准研讨。

郭丙年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

业委员会

负责本标准整体推进并指导标准

研究方向和重点，负责标准框架

体系构建以及各项组织管理工作

。

张文烜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

业委员会

负责标准研讨准备工作、标准申

报、标准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

意见梳理和修改工作以及格式修

改工作。

彭海虹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

业委员会

负责标准研讨准备工作和标准征

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意见梳理和

修改工作。

陈耀标

马功强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大

件运输公司
负责标准格式修改工作。

李金钟

武兴涛

薛军卫

常国华

刘金龙

宋连福

王博通

曾辉武

大连瑞桥金德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湖南湘重大件运输有限公

司、河南三超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驻马店市三超大件运输有

限公司、齐齐哈尔弘鑫运输有

限公司、无锡连福大件运输有

限公司、厦门海潮大件运输有

限公司、湖北徙安多式承运服

务有限公司

负责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实际

操作部分的讨论研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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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总体安排8~10个月完成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1.标准的启动工作

拟于2018年12月份启动《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的制定工作

2.标准的编制起草工作（2019年1月~6月）

用六个月时间，一是深入大件运输企业调查了解大件运输护送标

准化的现状；二是深入大件设备生产制造企业、工程项目单位进行调

查研究，以掌握大件设备的特征特性；三是编制护送标准初稿；四是

召开标准研讨会，邀请大件运输护送企业、业内有编制标准经验的专

家等相关人员针对标准初稿进行讨论修改；五是修改大件运输护送标

准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稿（2019年7月）

用一个月时间征求意见梳理归纳意见建议，并在征求意见稿的基

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大件运输护送标准。

4.送审稿 （2019年8月~10月）

用二个月时间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和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等部门征

求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5.报批稿（2019年10月）

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尽快整理完成护送标准的送审稿，形

成报批稿，完成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申报审批流程。

四、标准编写背景意义

大件运输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至关

重要的作用，一旦发生运输事故，将造成大型设备的直接损失和对工

程项目无法估量的间接损失。大型设备具有“超长、超宽、超高、超

重、自身价值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如何保证这些设备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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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达项目现场，与大件运输护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大件护送是

大件运输“安全可靠、高效低费、一路畅通”的基础和保障。

制定《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是规范大件护送市场秩序，引导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此项标准既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

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大件护送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又

可以作为进入护送市场的门槛条件，还可以作为护送企业从事护送业

务的教学指导书。

五、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遵循可以下几方面原则：

（一）有效保障大件运输车辆在行驶途中的安全

大件设备具有“自身价值高、生产周期长、超长、超宽、超高、

超重和不可解体”的特点，大大增加了实际道路运输中的困难。一旦

发生不安全事故，会对其他道路行驶车辆、公共道路设施造成较大影

响，还会使大件运输的成本大幅增加，对建设项目的后续工程难以为

继，整个工程运行成本上升，势必影响国家大中型工程项目的顺利实

施。为保证大件运输“安全可靠、高效低费、一路畅通”的基础和保

障。大件运输护送具有“专业性、规范性、标准化”的内在要求，本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始终将保障公路大件运输护送车辆配置、人员配备、

护送操作、异常情况处理等方面的可识别性、可实施性、可操作性作

为首要原则，从而规范护送行为。

（二）充分考虑本标准实施中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我国目前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国内无相关参

考性文件，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

达国家在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方面虽然已有相对规范健全的文件，但照

搬过来显然不适合我国国情。例如澳大利亚的护送车辆采用房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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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车辆，这与我国车辆的使用管理有极大区别，只能为规范化推进

我国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工作提供参考。本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充

分研究和吸纳了国家在大件运输规范化管理方面的相关文件，同时考

虑我国大件运输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标准所提出的护送基

本规定、护送车辆基本条件、护送车辆配置、护送人员要求、护送操

作规程和监管几方面内容具备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符合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力争做到实现标准的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切实推动标准落

地实施。

（三）为政策法规中的缺漏提供切实有效的补充

标准是政策法规的补充。当前，我国大件运输政策法规体系正在

进行系统的调整完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62号）中第十条的规定中对大件运输护送方案提出了

要求：护送方案应当包含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

送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常情况处理等相关内容。但并

没有对公路大件运输护送行为作出规范要求或出台相关标准加以约束。

文件中有关护送的表述闲得很粗糙，本标准的制定是切实有效的补充

了政策法规中所缺失的部分，也可以说本标准既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大件护送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

依据，又可以作为进入护送市场的门槛条件，还可以作为护送企业从

事护送业务的教学指导书。

对政策法规形成有效的补充，规范大件护送市场秩序和护送企业

行为，也是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考虑的重点。

六、标准的技术关键、技术难点、创新点

大件设备具有“自身价值高、生产周期长、超长、超宽、超高、

超重和不可解体”的特点，这些设备的外形尺寸、体积、重量大多不

尽相同。如变压器呈现为超高，发电机定子表现为集重，风机叶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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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超长等等。每种设备的运输方案不尽相同，只能根据设备自身的

特性特征，做出实际的运输方案。

大件运输护送也必须根据所护送的车辆情况、设备情况，制定相

应的护送方案。在运输护送途中，车辆的组合，车货的外形尺寸，道

路桥梁，特殊天气情况等，都是护送方案的重要内容。如通行桥涵、

道路坑洼不平、转弯半径不够、有障碍物等，均给护送方案的制定带

来技术上的难度。

综上所述，这些都是大件运输护送标准的关键所在和技术难点。

在拟开展的大件运输护送技术标准研究中，我们将引入新方法、

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使上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七、制定标准能够产生的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研究制定大件运输护送技术标准，对全国大件物流行业具有重大

经济意义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我国核发电100万千瓦的机组投

资约在70亿元左右，如果因为设备运输不当，造成设备损坏，将产

生设备的直接损失和影响整个核发电项目的投产运行的间接损失。这

个间接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在缺电的情况下，更为严重。

保证每一台件大型设备的运输安全完好，就是对这个项目的有力

支持，否则就是拉了该项目的后腿。鉴于大件运输的运行环境与大件

运输的实际情况还有较大差距，通过制定《大件运输护送标准》，调

查了解大件运输护送标准化的现状与需求情况，提出一个科学的、严

谨的、切实可行的大件运输护送标准，为下一步制定大件物流标准

体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样可以减少盲目性，避免重复性劳动，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在《大件运输规范》《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规范》的

基础上研究制定护送标准，对规划建设大件运输标准化体系将发挥积

极地促进作用，对统一运输企业的业务流程，有效地防止或降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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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发生，保证大型设备运输安全可靠，促进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起到保证作用，必将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八、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是对我国公路大件运输护送行为进行规范并提出的相关要

求的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九、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结果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十、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内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

路安全保护条例》、交通运输部令[2016]第62号《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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